
应县民政局

1年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2,242,200 132,242,2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7,037,000 77,037,000

省级财政资金 37,302,200 37,302,200

市级财政资金 15,903,000 15,903,000

县级财政资金 2,000,000 2,000,000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符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条件的全部孤儿及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

应享尽享

符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条件的全部孤儿及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

应享尽享

救助对象
符合条件的对象应

保尽保
救助对象

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

尽保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

住养老机构的困难失能
老人等群体纳入集中照

护保障范围

应护尽护

符合条件且自愿申请入

住养老机构的困难失能
老人等群体纳入集中照

护保障范围

应护尽护

救助标准
与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
救助标准

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

对象认定
核对机制建设稳步

推进
对象认定

核对机制建设稳步推

进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生活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生活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 及时足额发放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 及时足额发放

成本指标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孤儿及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生活补助标准

落实自然增长机制
确定的补贴标准

成本指标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孤儿及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生活补助标准

落实自然增长机制确
定的补贴标准

兜底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
兜底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生活状况
改善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生活状况
改善

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
得到及时救助，妥
善进行返乡安置或

临时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
得到及时救助，妥善
进行返乡安置或临时

救助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制度运行平稳 制度不断完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制度运行平稳 制度不断完善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监护人满意度

≥95%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监护人满意度
≥95%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满

意度

≥95%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满

意度

≥95%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工作满意度

≥95%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工作满意度
≥95%

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工作满意度
≥95%

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工作满意度
≥95%

经办人：吴日妍 联系电话： 13653499257 填报日期：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1-应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   2026  年度 ）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完善制度，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规范管理，努力构建标准科学、对象准确、待遇公正、进出有序的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格局，不断提高社会救助制度的科学性和执行力，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效益。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含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应急处置、救助帮扶、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支出）补助支出。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晋政发〔2007〕26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14〕35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晋政发〔2013〕37号
《山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174号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 号
国务院《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16〕61号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晋政发〔2015〕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2011〕6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晋民发〔2019〕86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朔州市民政局 朔州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的通知（朔民发〔2025〕17号）

朔州市民政局 朔州市财政局关于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朔民发〔2025〕16号）
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25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通知（晋民发〔

2025〕5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纳入救助范围，切实维护其基本生活权益。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

做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按月发放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1、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尽保；
2、确保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且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3、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尽保；
2、确保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且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3、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负责人：李建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54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340000

省级财政资金 5350000

市级财政资金 850000

县级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保障2个学期正常运转 =2个学期 =2个学期

保障26个学校正常运转 =26个学校 =26个学校

质量指标
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

质量提升 质量指标 质量提升

保障12个月正常运转 =12个月 =12个月

按学期及时拨付 按学期及时拨付
按学期及时拨
付

小学生均825元 =825元 =825元

初中生均1045元 =1045元 =1045元

残疾生生均7000元 =7000元 =7000元

经济效益
指标

减少学生家长负担 逐步减少
经济效益

指标
逐步减少

社会效益
指标

形成良好办学氛围 逐步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逐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促进教育质量均衡提
升

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家长教师满意 ≧95%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5%

经办人：胡至霄

主管部门及代码 应县教育局035001 实施单位 应县教育局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其他资金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54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340000

            省级财政资金 5350000

            市级财政资金 850000

            县级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项目概况 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山西省财政厅教育厅《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晋财规教[2025]1号）城乡义务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

费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公用经费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支出，具体支出范围主要包括:
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实验实习文体活动、水电、取暖、交通差旅、邮电，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购置，
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支出。不得用于教职工福利、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等人员经费，基本建

设投资，偿还债务等方面的支出。

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山西省财政厅教育厅《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晋财规教[2025]1号）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按2026年春季两个学期分批拨付各学校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小学初中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拨付
 目标2：保障26个参与预算的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
 目标3：保障学校正常办公、取暖、修缮、水电、培训等正常支出

 目标1：保障小学初中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拨付
 目标2：保障26个参与预算的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
 目标3：保障学校正常办公、取暖、修缮、水电、培训等正常支出

保障12个月正常运转

按学期及时拨付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825元

初中生均1045元

残疾生生均7000元

效
益
指
标

减少学生家长负担

形成良好办学氛围

促进教育质量均衡提升

学生家长教师满意

负责人：程利民 联系电话：13994933928 填报日期：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2个学期正常运转

保障26个学校正常运转



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年

 实施期资金总额： 251845 25184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251845 251845

              单位自

筹

              其他资

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个体工商户保险

主管部门及代码 068-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确保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的规范性、科学性和高质高效落实落细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保障个体工商户的抗风险能力

立项依据 财政年初预算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稳就业、保主体、纾困助力和应保尽保、应赔尽赔的原则，为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进一步增强

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

项目实施计划 认真贯彻落实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实施准备工作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做好个体工商户保障项目 目标1：做好个体工商户保障项目 

目标2：提高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 目标2：提高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下达资金数量 251845元 数量指标 下达资金数量 251845元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 保质保量完成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 保质保量完成

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及时下达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0%

时效指标 保障下达时效 及时下达 时效指标 保障下达时效

促进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市场正常运转 基本保障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市场正常运转 基本保障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个体工商户经济稳

定与发展
促进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个体工商户经济稳定与

发展

负责人：张鹏 经办人：曹霞春 联系电话：15203499191

抗风险能力提升 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个体工商户满意度 ≥93%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个体工商户满意度 ≥93%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抗风险能力提升



 实施期资金总额： 166896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16689600

              单位自

筹
              其他资

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农村公交补贴 948万元 948万元

城市公交补贴 720.96万元 720.96万元

质量指标 车辆运行合格率 ≧98% 质量指标 ≧98%

时效指标 保障按时发放 保障 时效指标 保障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0% 成本指标 ≧0％

经济效益

指标
保障运营效率提高 保障

经济效益

指标
保障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公共交通正常运行 保障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长期保障居民出行便利

性
保障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保障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城市和农村居民满意率 ≧92%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2%

经办人：王秀芳 联系电话： 13934935788 填报日期：

主管部门及代码 057001应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应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公交运营补贴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66896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 16689600

            单位自筹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公交线网优化，站点设施升级，车辆更新，智能化建设及服务质量提升

立项依据 严格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资金文件执行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提升服务质量，维护行业稳定，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

成本节约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财政局下达文件执行，调整线路布局，增设候车亭，引进新能源车辆，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

效果

项目实施计划 为了促进农村客运和城市客运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出行便利性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改善城市和农村交通拥堵，提高交通效率，优先发展城市和农村公共交

通，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网络

改善城市和农村交通拥堵，提高交通效率，优先发展城市和农村公共交

通，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网络

效

益

指

标

保障运营效率提高

确保公共交通正常运行

长期保障居民出行便利性

城市和农村居民满意率

负责人：丁烈征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公交补贴

城市公交补贴

车辆运行合格率

保障按时发放



实施期资金总
额：

17401976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15637100

省级财政资金 1280100

县级财政资金 484776

     单位自
筹

0

     其他资
金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申
领人育儿补贴
实际发放率

数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申
领人育儿补贴
实际发放率

≥90%

质量指标
育儿补贴发放
标准足额率

质量指标
育儿补贴发放
标准足额率

100%

时效指标
育儿补贴发放
频率

时效指标
育儿补贴发放
频率

按季度至少1
次

成本指标 育儿补贴标准 成本指标 育儿补贴标准 3600元/人/年

社会效益 政策知晓率 社会效益 政策知晓率 ≥90%

可持续影响
促进降低家庭
生育养育成

可持续影响
促进降低家庭
生育养育成

持续推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育儿补贴领取
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

育儿补贴领取
对象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填报日期：
202512311103

53

应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财政育儿补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5-应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实施单位 应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2026年度）

      其他资金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40197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5637100

省级财政资金 1280100

县级财政资金 484776

      单位自筹 0

项目概况
通过实施育儿补贴项目，支持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
人口高质量发展。

立项依据 晋财社〔2025〕163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国家基础标准，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按
年发放，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
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

项目实施计划
对符合条件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补贴至婴幼儿年满3
周岁。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实施育儿补贴项目，支持降低家庭生育
养育成本，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

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绩

效

指

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90%

100%

按季度至少1次

3600元/人/年

≥90%

持续推动

≥90%

联系电话：

过实施育儿补贴项目，支持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